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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I.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 2024-2027 年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下稱

「食環委」）第十二次會議。  
 

  
II.  委員告假事宜   

  
2.  秘書處收到劉業強議員的缺席申請。  
 
3.  劉業強議員因出席行政會議而未能出席食環委會議。根據《屯門區

議會常規》第 64(1)條，「出席立法會的會議／活動」為其中一項委員會可

考慮為合理缺席的理由。委員對有關申請沒有意見，主席遂宣布食環委同

意劉業強議員缺席是次會議。  
 
4.  秘書表示，沒有收到其他委員的缺席申請。  

 

  
III.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5.  沒有委員對上次會議記錄提出修改建議，主席遂宣布通過食環委

2024-2027 年第十一次會議記錄。  
 

  
IV.   備悉事項   

  
(A) 試行延長建隆街垃圾收集站（ 9 區）的服務時間   
 （食環委文件第 52/2025 號）   
   
6.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B) 丙午年屯門區年宵市場簡介   
 （食環委文件第 53/2025 號）   
   
7.  委員就議題提出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建議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考慮於年宵市場期

間（年廿七至年廿九），善用場地舞台舉辦青年表演或演唱

活動，以吸引人流及增添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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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指出上屆年宵市場期間，業旺邨居民受封路措施影響，出入

不便，故建議今次年宵的交通安排更為人性化，避免封路改

道，並於花市舉行前提早告知居民相關安排；以及  
 

(iii )  指出署方報告中「禁止銷毀賣剩花卉及盆栽的安排」有助維

持環境衞生及善用資源，故建議署方就此加強與年宵市場檔

戶溝通。  
 
8.  食環署馮冠宇先生表示，就年宵市場表演活動安排，將先了解情況，

並與總部討論其可行性。  
 
9.  食環署陳韻菁女士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應如下：  
 

(i)  署方去年已考慮到業旺邨今年的入伙情況，並在上屆年宵完

結後，於屯門區探索其他適合舉辦年宵市場的地點。署方曾

考慮新和里，但其面積僅為現有場地的七成，且去年部分檔

戶提出增設檔位的要求（今年已增加五個濕貨檔），加上考

慮檔位需求及地點條件後，新和里的出入口及上落貨區不如

現有地點便利。署方亦曾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

署」）研究屯門鄧肇堅運動場及兆麟運動場作為替代方案，

惟該兩個地點屬草地場地，護養要求較高，不適合用作年宵

市場。綜合地點面積、交通及設施因素後，署方決定維持於

天后廟廣場舉辦年宵活動；  
 

(ii)  就地點對業旺邨居民的影響，署方已預先通知警方及運輸署

有關安排。業旺邨人口約七千至八千人，根據往年資料，年

宵高峰期（年廿九）出入的人流約為六千至八千人，且居民

不會於同一時段出入，因此實際影響相對可控。就此，署方

將與警方及運輸署開會，研究封路及特別交通安排，以便利

居民出入。委員如欲了解該會議的後續工作，署方可於其後

作補充；  
 

(iii )  署方已記錄以往人流數據，並以此作為本年度優化封路及特

別交通安排的重要參考；以及  
 

(iv)  署方將逐一通知花農遵守「禁止銷毀賣剩花卉及盆栽的安

排」，而該安排以往運作情況大致暢順。  
 
10.  委員就議題提出跟進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建議食環署繼續維持與委員及檔主之間的溝通與協作，並期

望署方在確保安全及人流秩序的前提下，持續物色合適的場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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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建議署方提前通知周邊居民有關封路及交通安排，以減少交

通擠塞及倒灌等情況；以及  
 

(iii )  建議署方於未來年宵活動中以屯門特色為主題，設置打卡

點，提升活動吸引力。  
 
11.  食環署陳女士表示，食環署下周將召開跨部門會議，邀請警方、運

輸署及承辦商出席，委員可隨時聯絡署方以了解相關安排。署方得悉運輸

署已就是次活動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保持聯絡，當中第 K53 號線巴士會改

道，而 57M 號線巴士會停駛。惟署方將於跨部門會議上反映委員意見，並

於會後更新相關資訊。另外，就設置打卡點的建議，署方往年打卡點多使

用部門吉祥物「阿德」，深受市民歡迎。署方備悉委員的意見，今年將考

慮加入屯門特色元素。  
   
(C) 屯門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環境衞生服務報告   
 （食環委文件第 54/2025 號）   
   
12.  委員就議題提出跟進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指出屯門西地區 10 月蚊患指數為 1%，而 11 月上升至 4.2%，
升幅明顯；相反，同期掃管笏地區蚊患指數由 5.2%下降至

0.0%，因此建議食環署全面審視區內滅蚊工作的資源分配及

覆蓋情況；  
 

(ii)  建議食環署於聖誕節及農曆新年前加強禁止擺賣活動的教

育及預防安排，透過提前宣傳及指導，協助商戶遵守相關規

定，減少節日期間執法衝突；以及  
 

(iii )  指出 11 月兆康苑及河畔公園一帶鼠患情況仍然嚴重，建議

食環署加強滅鼠工作，並密切監察區内鼠患情況。  
 

13.  食環署馮先生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應如下：  
 

(i)  有關 10 月及 11 月誘蚊器指數的部分分區指數錄得上升數

字。實際上，整體數值較夏季高峰期有明顯下降。現階段進

入秋冬季節，指數普遍維持在低於百分之五，屬低風險水平，

部門會持續監察；  
 

(ii)  因近期錄得輸入及本地基孔肯雅熱個案，部門將繼續加強滅

蚊工作，以防止病毒擴散及感染個案進一步上升。截至 2025
年 12 月 10 日，累積基孔肯雅熱個案共 79 宗，其中輸入個

案 68 宗，本地感染個案 11 宗，當中 6 宗患者曾到訪青衣自

然徑。個案中有患者居於屯門，根據其提供資料，該患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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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底曾到青衣自然徑行山並被蚊叮咬，經衞生防護中心調

查感染源頭後，顯示相關個案或與青衣自然徑地區感染有

關。儘管如此，部門亦已於患者居住地周邊加強滅蚊行動；  
 

(iii )  有關街頭擺賣阻礙公眾地方情況，部門持續有進行特別行動

處理相關擺賣黑點，例如新墟及置樂地區。除特別行動外，

部門同事日常巡查時亦會推行宣傳及勸喻工作，提醒相關人

士保持街道暢通。隨着農曆新年臨近，部門將加強執法工作； 
 

(iv)  就兆康苑及河畔公園的鼠患情況，本署人員會通知相關物業

管理公司及康文署跟進；以及  
 

(v)  就屯門區鼠患情況， 2025 年上半年「無鼠百分比」指數達

98.9%，情況理想。部門已針對後巷、舊樓及食肆等高風險地

點加強滅鼠工作，包括設置捕鼠籠及投放毒鼠餌。署方每月

平均捕獲老鼠約 600 多隻，當中 10 月捕獲 647 隻， 11 月捕

獲 637 隻。署方將繼續提醒市民保持地方清潔、不堆放雜物、

妥善處理垃圾與食物殘渣，並加裝防鼠設施以防止鼠隻進

出，從而改善鼠患問題。  
 
14.  委員就議題提出跟進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建議就滅鼠滅蚊加強社區宣傳及教育工作，推動居民共同維

護環境衞生，防止因個人疏忽而導致蚊患及鼠患惡化；  
 

(ii)  表示冬季仍有蚊患情況出現，建議食環署持續跟進，同時與

地政總署就草地修剪等工作加強協調；  
 

(iii )  查詢食環署推行的新科技儀器成效，包括熱能探測攝錄機及

新型捕鼠器之成效；以及  
 

(iv)  指出部分居民在住宅出現蚊患及鼠患時過度依賴部門處理，

而將食物丟在地上餵鴿會加劇鼠患問題；指出雖然垃圾房設

施已保持清潔，但仍出現老鼠進入附近住戶單位的情況，建

議食環署研究問題成因，並提供針對性的具體防治方案。  
 

15.  食環署馮先生表示，宣傳工作方面，署方每年會分別舉辦一次（共

三期）滅蚊運動及一次（共兩期）滅鼠運動，並於不同屋邨及私人屋苑進

行推廣及教育。  
 
16.  食環署鄒文生先生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應如下：  
 

(i)  新型捕鼠器內含酒精，並藉著不同誘餌香味、瓜子及堅果等

以吸引老鼠進入捕鼠器頂部。老鼠進入後會觸發機關跌入下

方酒精內被浸死，酒精具消毒作用，可防止病毒蔓延。此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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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方式較人道且易於處理，並可同時捕捉十多隻老鼠。該設

備已投入使用數年，成效理想，目前已於署方多個街市及垃

圾站使用，惟因此捕鼠器的體積較大及內含大量洒精，需選

取合適放置位置，因此一般街邊及後巷未有放置；  
 

(ii)  熱能探測攝錄機輔以 AI 分析鼠蹤。如果於一千張影像中，

有一張出現老鼠，「無鼠百分比」則顯示為 99.9%，數值愈

高代表鼠患情況愈輕微；  
 

(iii )  屯門區公布的「無鼠百分比」顯示整體情況不屬嚴重程度，

在 19 個調查分區中屬前列位置。部門將根據「無鼠百分比」

結果，加強個別地點的滅鼠工作；以及  
 

(iv)  署方亦積極測試各項新科技，包括配備超低微量噴灑器的機

械車及機械狗，在草叢、斜坡叢林等前線人員難以到達的地

點進行滅蚊，從而有效減輕前線人員的工作負荷及安全風

險。署方總部專責同事將繼續探討及引入創新的防治蟲鼠方

案。  
 
17.  食環署馮先生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應如下：  

 
(i)  近期署方於多個屋邨及屋苑進行實地調查，發現鼠患個案上

升的主要原因之一，為建築物喉管結構有利鼠隻經由喉管或

其他設施爬升至高層單位。就此，署方已建議房屋署或相關

物業管理公司於喉管位置加裝防鼠裝置，以有效阻止鼠隻進

入高層樓層單位；  
 

(ii)  餵鴿行為亦為鼠患成因之一，部分屋苑住戶因餵鴿而遺留食

物，而鼠洞亦常見於屋苑休憩區域、花床附近等位置，有利

鼠隻夜間活動及藏匿。署方已提醒相關管理公司及清潔服務

承辦商注意情況，徹底清潔垃圾收集設備；以及  
 

(iii )  署方會持續透過房屋署及物業管理處，向公眾傳遞防鼠及滅

蚊訊息，以提升居民的防治意識。同時，防鼠及滅蚊資訊已

於食環署網站發布，內容包括家居防治指引及公共衞生措

施，供公眾參考。此外，署方亦會於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平台發布最新資訊，方便公眾即時獲取。  

   
(D) 屯門區資源回收現況及進展報告   
 （食環委文件第 55/2025 號）   
   
18.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E) 屯門泳灘水質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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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環委文件第 56/2025 號）   
   
19.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F) 屯門空氣質素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食環委文件第 57/2025 號）   
   
20.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G) 大水坑水質監察記錄   
 （食環委文件第 58/2025 號）   
   
21.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   
  
(H) 其他政府部門匯報  

（食環委文件第 59/2025 號）  
 

   
(i)  五號泥坑環境監察報告   
   
(ii)  屯門區樓宇滲水報告   
  
22.  委員就議題提出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表示報告顯示已完成調查的樓宇滲水個案為 6 846 宗，佔總

數約 76%，反映相關辦公室在處理個案方面的工作成效；  
 

(ii)  指出滲水源頭成功確認比例偏低，在需進一步調查的個案

中，成功確認源頭者僅約 6%至 10%，故查詢現行調查方法

及資源配置是否未能處理結構性或源頭複雜的滲水問題；  
 

(iii )  指出 33%的個案在業主取消投訴後終止調查，建議深入了解

其原因，防止制度問題導致居民放棄跟進；  
 

(iv)  建議設立地區滲水資料庫，整合屯門區樓宇老化、滲水黑點、

樓齡、建築結構及維修記錄等資訊，以便進行區域性的趨勢

分析，協助預先識別高風險樓宇及主動巡查，並向相關業主

組織發出提示進行整體維修；以及  
 

(v)  建議檢視現行調查流程和技術，研究引入更有效的檢測工

具，並加強前線人員培訓，以提升找出滲水源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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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席請秘書處將上述意見轉交屋宇署及食環署聯合辦事處（下稱

「聯辦處」），以轉達委員建議。  
 
[聯辦處會後補充：  
 
樓宇滲水一般是由於樓宇和設施破損及缺乏維修所致。妥善管理和維修保

養樓宇，包括解決樓宇滲水的問題，是樓宇業主及住戶應有的責任。要徹

底解決滲水問題，需要有關業主及住戶的合作。一般而言，若私人物業出

現滲水情況，業主應首先自行安排檢驗滲水原因，並視乎情況和需要與有

關的住戶及其他業主協調，進行維修工程。  
 
屋宇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組成負責處理樓宇滲水舉報個案的聯合辦事處

（聯辦處），主要是透過《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條例》）

所賦予的權力和政府相關部門的專業知識，配合有關業主 /住戶的合作，以

有系統及非破壞性的測試方法，嘗試找出滲水的源頭，使有關業主進行維

修，以減除由滲水引致屬於《條例》下的妨擾情況。  
 
由天雨經大廈天台、平台、露台、外牆或窗戶所引致的滲漏，以及供水喉

管破損  引致滲水，在正常情況下，皆不會構成公眾衞生的滋擾問題，聯辦

處不會引用《條例》採取執法行動。此外，聯辦處不會參與受滲水影響的

地方或位置的修復工作。  
 
聯辦處調查滲水個案一般分為三個下列階段：  
(i)  第一階段  -  確定滲水情況（確認滲水位置的濕度等於或高於 35%

及懷疑滲水問題由其他單位引致）；  
(ii)  第二階段  -  基本調查（包括滲水位置濕度監測、排水管的色水測試

和反向壓力測試（適用於懷疑供水喉管滲漏的個案）等）；  
(iii )  第三階段  - 專業調查（包括滲水位置的濕度監測、地台的蓄水測

試、牆壁灑水測試、反向壓力測試（適用於懷疑供水喉管滲漏的個

案），以及於試點地區就合適的個案中使用微波斷層掃描及紅外線

熱成像分析等）。  
 
如在調查中確定引致衞生妨擾的滲水源頭，聯辦處可根據《條例》向有關

人士發出  “妨擾事故通知”，着令在指明的限期內作出適當的維修，以減

除有關衞生妨擾問題。但若在調查期間發現供水喉管失修引致浪費供水情

況，或引致的滲漏對樓宇安全構成風險（例如天花混凝土剝落、鋼筋銹蝕

等），或滲漏與樓宇的雨水渠管或髒水渠管等排水渠管失修有關，聯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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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個案分別轉介水務署及屋宇署，根據《水務設施條例》（第 102 章）

或《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跟進及採取相應執法行動。   
 
然而，由於部分受影響單位的業戶在調查期間取消舉報，聯辦處因此就相

關業戶的意願而終止有關調查。一般而言，個案因業主取消投訴而終止，

箇中原因眾多，包括滲水情況已經停止 ;相關業主自行找到其他源頭，而有

關源頭皆不會構成公眾衞生的滋擾問題，或相關業主委聘私人的專業人

士、顧問公司或公證行找出源頭，以解決滲水問題，甚或有關業主諮詢律

師尋求法律意見或以調解方式解決滲水糾紛等。  
 
為促使業主盡快履行其妥善維修物業的責任，行政長官在今年《施政報告》

宣布，聯辦處將於 2026 年上半年推出先導計劃，優化樓宇滲水問題的檢測

程序。在先導計劃下，聯辦處（食環署）於第一階段滲水調查新增採用紅

外線測試以加快甄別滲水源頭，若結果顯示滲水高於指明濕度值及涉嫌由

上層單位引致，會向上層單位業主發出「建議維修通知」，要求涉事業主

在指定時間內自行檢查和維修。如在「建議維修通知」逾期後滲水持續，

聯辦處會展開科技檢測，甄別滲水源頭，並向業主收回檢測費用。與此同

時，聯辦處會把原本按序進行第二階段基本調查和第三階段專業調查改為

同步進行，以精簡程序，提升效率。  
 
聯辦處會評估新檢測程序實施成效和技術發展，檢視可應用在滲水調查的

工具，以進一步加快處理滲水個案。  
 
此外，若私人物業出現滲水情況，有關業主一般應先透過相互溝通合作，

委聘專業人士／顧問公司進行滲水調查及查找滲水源頭，並進行所需的維

修，以履行業主妥善管理和維修保養樓宇的責任。市場上亦有顧問公司或

專業人士提供調查及處理滲水問題的服務。屋宇署的網頁上載了就滲水問

題提供專業意見和服務的顧問公司及專家名單，供市民參考。市民亦可從

聯辦處的網站 (www.waterseepage.gov.hk)獲取更多有關處理滲水的資訊。 ] 
 
  
(iii )  屯門區政府土地的剪草及噴灑蚊油工作   
   
24.  委員就議題提出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指出季節性降雨後，草叢生長速度加快，導致居民投訴頻繁，

查詢「經常性剪草」的具體時間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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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指出新圍苑及輕鐵站山邊一帶雜草情況嚴重，有居民反映該

區曾出現蛇患，故查詢剪草及噴灑蚊油的時間表；建議地政

總署加強監察，並定期處理，以減少蚊患及安全風險；以及  
 

(iii )  查詢兆康路及青麟路一帶負責剪草及噴灑蚊油的部門的巡

查次數及覆蓋範圍。  
 
25.  地政總署屯門地政處（下稱「地政處」）陳啟聰先生表示，處方會

根據雜草生長速度調整修剪安排，於雨季草生長較快時期，約每月修剪一

次，以保持環境整潔及視線清晰；在草生長較慢時期，則約每三個月修剪

一次。就輕鐵站山邊草叢、兆康路及青麟路路邊草叢等地點的管理，部門

會先查明具體負責部門。接獲市民要求或投訴後，會轉介相關部門跟進以

確保盡快處理。若相關地點屬政府土地並由地政總署負責，署方會安排人

員盡快跟進。  
 
26.  委員就議題提出跟進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指出和田邨周邊收地後，遺留部分未使用土地屬政府管理範

圍，現時該處雜草叢生，且鄰近人口密集的公屋，影響居民

環境衞生，故建議相關部門加強滅蚊及清理工作；  
 

(ii)  指出青田一帶的墓地及周邊樹木茂盛，影響環境衞生，故建

議地政處協調相關負責單位，加強滅蚊及樹木維護工作；  
 

(iii )  指出部分綠化位置如紅綠燈口的植栽過高，遮擋燈號，建議

部門釐清責任所屬，以便統一處理；  
 

(iv)  建議地政處列出各區修剪時間表，以時段形式公開，方便委

員掌握安排及回應居民查詢；以及  
 

(v)  建議相關部門統一協調修剪與清理程序，同步完成剪草及清

理。  
 

27.  地政處陳先生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應如下：  
 

(i)  處方會與承辦商保持溝通，現時剪草及收草工作均由同一團

隊或承辦商負責，處方已要求剪草後即時收回草堆，以維持

環境整潔；  
 

(ii)  就和田邨收地及周邊政府土地事宜，處方將於收到確實地點

後，轉交相關同事查核管理權責，如屬地政總署範圍，將安

排加強滅蚊及環境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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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果私家地的樹枝突出或過度生長，部門在接獲投訴後，會

向相關業主發信提醒妥善處理樹木，確保安全與外觀整潔；  
 

(iv)  就交通燈附近草叢過長問題，處方需先確認地點由哪個部門

負責保養維修，再由有關部門執行剪草工作；以及  
 

(v)  就剪草時間安排的查詢，處方會向總部了解是否有既定剪草

時間表，如有資料將提供各委員參考，以便向市民傳達相關

資訊。  
 
28.  委員備悉以上三項報告內容。  
  
V.  其他事項及下次會議日期   

  
29.  沒有委員提出其他事項，主席於下午 3 時 35 分宣布會議結束，下次

會議將於 2026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26 年 1 月  
檔號：HADTMDC/13/25/FEHC/25 

 

 


